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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合同的生效条件：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合同工期：自甲方通知乙方进场之日起，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，

工期为150天，风口及温控面板等装修完成后配合安装的时间不算在内。（周六

与周日计入，法定节假日顺延）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科信技术”）的

全资子公司广东科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信网络”或“甲方”），

本着公平、自愿、诚实守信原则，科信网络将其 5G 智能产业园项目的新厂房空

调工程设计安装与售后服务项目委托深圳市中鼎空调净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深圳中鼎”或“乙方”）承办并签订了《广东科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新厂房空

调工程设计、安装与售后服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，合同总金额为

43,000,000.00 元人民币（含税）。 

本次合同签署为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行为，合同金额达到了公司自愿性披露

标准，公司及科信网络与深圳中鼎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本合

同签订及执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6 号——信息披露公告格

式》之第 17 号上市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告格式等相关规定，现将相关情况

进行披露。 

 

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：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中鼎空调净化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春生 

注册资本：1,20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海天一路软件产业基地 4B702 室 

经营范围：空调制冷、净化、电子设备及零配件的购销；建筑工程节能系统、

智能控制系统、建筑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、销售和上门维修、保养服务；机电设

备安装工程；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及施工；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及施工；计算

机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；物业租赁；国内贸易；经营出口业务。 

2、关联关系说明：公司及子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深圳

中鼎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上述合同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

3、公司最近三年与深圳中鼎有如下交易： 

2018 年，公司因中央空调工程设计安装需求与深圳中鼎签署相关合同，合

同金额（含税）人民币 11,780,000.00 元，约占全年营业收入 2.17%；2019 年，

公司因空调改造安装及风管整改需求与深圳中鼎签署相关合同，合同金额共计

（含税）人民币 30,734.00 元，约占全年营业收入 0.01%。 

4、履约能力：深圳中鼎资质齐全，具备履约能力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签约方： 

（1）甲方：广东科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

（2）乙方：深圳市中鼎空调净化有限公司 

2、合同金额：本合同包干含税总价为人民币 43,000,000.00 元，包含水蓄冷

中央空调价款（含税）人民币 38,608,768.79 元和多联式空调价款（含税）人民

币 4,391,231.21 元共两部分。其中水蓄冷中央空调价款中设备费（含 13%增值税）

人民币 15,001,762.48 元，安装费（含 9%增值税）人民币 23,607,006.31 元。多联

式空调价款中设备费（含 13%增值税）人民币 2,316,286.43 元，安装费（含 9%

增值税）人民币 2,074,944.78 元。 

3、付款方式： 



本合同签订后，乙方按合同约定时间、地点进行 5G 智能产业园项目新厂房

空调工程设计、安装与售后服务，总价款分为水蓄冷中央空调和多联式空调两部

分按规定分别进行结算： 

（1）水蓄冷中央空调部分按下列规定结算 

① 本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水蓄冷中央空调价款 20%，

即人民币 7,721,753.76 元作为定金给乙方。 

② 乙方在提供本项目水蓄冷中央空调主设备（主机、水泵、冷却塔等）的

买卖合同后，甲方支付合同水蓄冷中央空调价款 20%，即人民币 7,721,753.76 元。 

③ 乙方进场完成水蓄冷中央空调安装工程量 60%以上，甲方支付合同水蓄

冷中央空调价款 20%，即 7,721,753.76 元的工程进度款给乙方。 

④ 乙方进场完成水蓄冷中央空调安装工程量 80%以上，甲方支付合同水蓄

冷中央空调价款 10%，即人民币 3,860,876.88 元的工程进度款给乙方。 

⑤ 乙方完成本项目水蓄冷中央空调工程，甲方支付合同水蓄冷中央空调价

款 15%，即人民币 5,791,315.32 元给乙方。 

⑥ 本项目水蓄冷中央空调工程经试运行一个月后由甲方验收，如各项指标

符合招标文件、技术标书及合同要求，则甲方自验收完成 7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

同水蓄冷中央空调价款 12%，即人民币 4,633,052.25 元给乙方。 

⑦ 水蓄冷中央空调价款的 3%，即人民币 1,158,263.06 元作为工程质量保证

金，自本项目三年免费售后服务期满，经甲方确认工程无质量故障后 7 个工作日

内结清。 

（2）多联式空调部分按下列规定结算 

① 合同签订后，以甲方发函通知安排设备入场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中

多联式空调设备费的 30%，即人民币 694,885.93 元作为预付款给乙方，货物到达

项目现场且经甲方核验后 10 天内支付多联式空调设备费的 50%，即人民币

1,158,143.22 元。 

② 乙方进场安装多联式空调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多联式空调安

装费 50%，即人民币 1,037,472.39 元给乙方。 

③ 乙方进场完成本项目多联式空调安装工程量 80%以上，甲方支付至合同

多联式空调价款的 70%，即支付人民币 183,360.31 元给乙方。 



④ 乙方完成本项目多联式空调安装工程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支付至

合同多联式空调价款的 97%，即支付人民币 1,185,632.43 元给乙方。 

⑤ 多联式空调价款的 3%，即人民币 131,736.93 元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，自

本项目三年免费售后服务期满，经甲方确认工程无质量故障后 7 个工作日内结

清。 

4、合同工期：自甲方通知乙方进场之日起，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，

工期为 150 天，风口及温控面板等装修完成后配合安装的时间不算在内。（周六

与周日计入，法定节假日顺延）。 

5、违约责任：合同条款中已对各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与赔偿、争议的 

解决方式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的签署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，若本合同顺利履行，将对公司 5G 智

能产业园项目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战争、地震、水灾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

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 

本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对公司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

合同而形成业务依赖。 

六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，合同金额达到了公司自愿性披露标准，根

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其他相关说明 

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

的履行情况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签署的《广东科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新厂房空调工程设计、安装与售后

服务合同》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8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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